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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議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 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次會議決議: 定于一九五

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 拟

定主要的議案为决定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审查和批准一九五八年国家預算, 批

准 語拼音方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一月二十三日以前报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批准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 六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 通过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會議決議: 原則批准国

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政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 已經一九五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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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国务院全体会議第五十八次会議修正, 並經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議批准, 現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

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二次会議通过 經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 五日 政务院公布施行

一九五七年 十月 十八日 国务院全体会議第五 十八次會議修正

九五八年 一月 六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議批准

一九五八年一月 六日 国务院公布施行

第
-

条 为适应国家建設的需要, 慎重地妥善地处理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問題, 制定

本办法。

第二 条 国家兴建厂矿、 铁路 、 交通 、 水利、 国防等工程, 进行文化教育衛生建

設、 市政建設和其他建设, 需要征用土地的时候, 都按照本办法 的规定办

理。

第三 条 国家建設征用土地, 我应该根据国家建設的实际需要, 保証国家建設所必

需的土地, 又应該照顧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 必須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

生活有妥善的安置。 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 一时無法安置, 应該等待安 委

后再行征用, 或者另行擇地征用。

国家建設征用土地, 必須貫徹节约用地的原則。 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

程, 都不应该举办; 需要举办的工程, 在征用土地的时候, 必須精打細算,

严格掌握設計定額, 控制建筑密度, 防止多征、 早征, 杜絕浪费土地。 凡有

荒地、 劣地、 空地可以利用的, 应该尽量利用; 尽可能不征用或者少征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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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良田 , 不拆或者少拆 屋。

第四 条 征用土地, 須由有权批准本項 設工程初步設計的机关負責批准用地的数

量, 然后由用地單位向土地所在地的省 人民委員會申請一次或者 数次 核

撥; 建設工程用地在三百亩以下和迁移居民在三十戶以下的, 可以向土地所

在地的县级人民委員會申請核撥。

用地單位申請核撥用地时, 須送交征用土地申請書 (詳細注明土地的屬

境、 位置和經批准的数量) , 並附对被征用土地者的补偿 、 安置計划, 以及

經批准的建設工程初步設計文件 (附平面布置圖) , 施工时間文件和土地所

在地的县级或者乡 、 鎮人民委員会的書面意見; 但是申請核撥鉄路 、 公路路

我用地和国防工程用地, 送交上述某种附件确有困难的时候, 经过批准用地

数量的机关的同意, 可以免交或者以后补交。

第五 条 土地經核撥以后, 用地單位应该协同当地人民委員会向群众进行解釋, 宜

布对被征用土地者补偿安置的各項具体办法, 並給他們以必要的准备时间,

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照顧的情况下, 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

的長远利益, 然后才能正式确定土地 征用, 进行施工。 如果征用 大量土

地, 迁移大量居民甚至迁移整个村庄的, 应该先在当地群众中切实做好准备

工作, 然后把有关征用土地的問題, 提交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討論解决。

第六 条 遇到临时搶險或者紧急用地的情况, 如果事前来不及完全按照本办法第四

条、 第五条的规定办理, 可以先行进入地内施工 , 同时尽快补办征用土地的

手續, 並向群众进行解釋。

第七 条 征用土地, 应该尽量用国有、 公有土地調剂, 無法調剂的或者調剂后对被

征用土地者的生产、 生活有影响的, 应該發給补偿 或者补助费。

征用土地的补偿费, 由 当地人民委員会会同用地單位和被征用土地者共同

評定。 对于 一般土地, 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的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 对于茶

山 、 桐山 , 魚塘、 藕塘、 桑园 、 竹林、 果园 、 葦塘等特殊土地, 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变通办理。

遇有因征用土地必須拆除房屋的情况, 应该在保証原来的住戶有房屋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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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下耠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 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發給补偿費。

对被征用土地上的水井、 树木等物和农作物, 都应该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

發給补偿费。

第八 条 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費或者补助費以及土地上房屋、 水井、 树木等附着物和

农作物的补偿费, 都由用地單位支付。

征用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土地, 土地补偿费或者补助費發給合作社; 征用私

有的土地, 补偿費或者补助費發給所有人 。 土地 上的附着物和农作物, 属于

农業生产合作社的, 补偿費發給合作社; 屬于私有的, 补偿费發給所有人。

第九条 征用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土地, 如果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認为对社員

生活沒有影响 , 不需要补偿, 並經当地县级人民委員会同意, 可以不發給补

偿费。

征用农業生产合作社使用的非社員的土地, 如果土地所有人不从事农業生

产, 又不以土地收入維持生活, 可以不發給补偿费, 但必須經本人同意。

第十 条 征用城市市区内的房屋地 , 如果房屋和地基同属 一人 , 地基部分不另补

偿; 如果分屬兩人, 可以根据地 所有人的生活情况酌情补偿。

市区内沒有收益的空地, 可以無偿征用。

第十一条 用地單位对准备申請征用的土地进行测量、 勘探的时候, 应该先征得当地

人民委員会和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如果测量、 勘探使土地所有者受到損失,

应该适当补偿。

第十二 条 用地單位或者施工單位在修建工程进行中 , 需要临时使用征用范圍以外的

土地 , 作为堆存材料的場所和运喩道路等, 商得当地人民委員会和土地所有

者的同意后, 可以租用或者借用。 因进行修建工程而使未被征用的土地受到

损失的时候, 用地單位或者施工單位应該給土地所有者以应得的补偿。

第十三条 对 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置的农民, 当地乡、 鎮或者县级人民委員会應該

負責尽量就地在农業上予以安置; 对在安装上确实無法安置的, 当地县级以

上人民委員会劳动、 民政等部門应該会同用地單位設法就地在其他方面予以

安置; 对就地在农業上和在其他方面都無法安置的, 可以組織移民。 組織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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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應該由迁出和迁入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共同負責。 移民經費由用地

單位負責支付。

第十四 条 已經征用的土地, 所有权屬于国家。 用地單位应該將征用的土地, 繪圖造

册, 一式兩份, 送当地县或者市人民委員会审核盖印后, 一份存县或者市人

民委員会备查, 一份由用地單位自己保存。

第十五 条 已經征用的土地 , 如果用地單位因計划变更或者其他原因不使用或者不全

部使用, 必须把不使用或者多余的土地交由 当地县 人民委員会撥給其他用

地單位使用或者交給农民耕种。

已經征用的土地, 如果在种植一季农作物的期間 不使用, 在不妨碍建設

用途的条件下 , 应该交给农民繼續耕种。 对有农作物正在生長的土地, 应该

尽可能等到收获以后动用。

第十六 条 被征用土地内的坟墓需要迁移的时候, 由 当地人民委員会通知 主迁移。

用地單位应該發給适当的迁 費, 並照顧当地的風俗習慣妥善处理。 無主的

坟墓, 由用地單位代 。 無地 的 , 由 当地人民委員会协助找 地 张 。

迁移烈士的坟墓应該通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員会。

被征用土地内, 如果有值得保存的文物和名胜古迹, 用地單位和施工單位

应該会同县級以上人民委員会文化部門妥善处理, 負責保护。

第十七 条 用地單位或者施工單位在修建工程进行中, 对于同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水源、 渠道、 交通等, 应该会同当地人民委員会妥善处

理, 不准輕易阻断和破坏。

第十八条 国家建設需用国有、 公有土地, 应该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申

請核撥, 並且向群众进行解釋。

撥用农民耕种的国有、 公有土地的时候, 可以根据他們的生活情况, 由用

地單位給以适当补助。 对地上附着物, 农作物的补偿和对原耕种这些土地的

农民的安置, 分别按照本办法第七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撿用国家机关 、 部队、 企業 、 学校、 人民团体等單位正使用着的国有、 公

有土地的时候,对原使用單位 建所必需的房屋和地基等問題, 由 当地县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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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民委員会会同申請用地單位和原使用单位, 本紧稻用地、 用房和节省国

家財政开支的原則协商处理。 原使用單位能够自行解决的, 尽量自行解决;

原使用單位無法自行解决的, 尽量探取互換, 調剂办法解决, 無法互换、 露

剂的, 由申請用地單位給予适当补偿。

第十九 条 原来依靠公有土地收入兴办的公益事業, 在这項土地被潑用后, 仍須 办

而經費無着的, 应该由当地人民委員会按照亭業的性質分別在主管部門的事

業經費內开支; 如果無法开支, 应该及时报請上級人民委員会解决。

第二十条 公私合营企業、 信用合作社、 供銷合作社、 手工業生产合作社用地以及群

众自办的公益事業用地, 可以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請, 获得批

谁后, 拨用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 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和周地單位的上级 关, 应該對已經 用的土地的使

用情况, 經常进行监督 查。 如果發現用 單位和施工單位有違反本办法的

規定浪費土地和損害群众利益的現象, 应该及时予以糾正, 情节严重的, 应

該追究责任, 严肃处理; 对征而不用和多余的土地, 在不妨碍建設用途的情

况下, 必須及时收回。

县级以上人民委員会, 应该将征用土地的情况和問題, 定期綜合上报。

第二十二条 各省級人民委員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 結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制定实

施办法 , 报国务院备装。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可以根据 当地的具体情况, 参照本办法规定的

若本原則, 制定本地区征用土地的办法; 也可以参照本办法变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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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

修正草案的說明

国务院副秘書長 陶希晉

委員長, 各位副委員長, 各位委員 :

現在我对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修正草案, 作以下几点說明:

(一) “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設征用土地办法” 自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公布施行

以来, 对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处理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 生活問題, 都起了积極的坚

副作用。 近几年来,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突飞猛进, 高级农業生产合作社

已普及全国, 生产資料所有制發生了根本变化, 原办法对于当前在征用土地工作中所發

生的許多新的問題已不能完全适应, 与此同时, 有些中央国家机关和省、 市, 为了解决

买些新的問題, 根据原办法的基本精神, 先后發布了一些規范性文件, 现在看来, 其中

也存在着有些抵触和不切实际的現象。 因此, 国务院認为原办法的許多規定有作統 終

改的必要。 在修改过程中, 由国务院法制局对有关这方面的法規作了系統的整理, 並

各項問題进行了多方面的調查研究, 提出了修正草案。 此項修正草案, 業雑国务院全体

会議第五十八次会議討論通过, 現在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議批准。

( 二) 关于修正草案中的几个主要問題:

一、 这次对原办法的修改, 首先着眼的是节约用地。 八年多来, 国家因建設德用的

土地的在兩千万亩以上。 这些土地的征用, 大部分是必需的, 保証了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的迅速發展。 但是, 在有的地区和某些單位, 多征少用 、 早退用甚至征而不用等浪費

土地的現象, 也相当严重。 根据河北、 成都、 武汉、 長沙、 北京、 杭州等省市-九五六

年的檢查, 几年征用土地中浪费的土地 占百分之四十。 太原市二十二个建設單位征用

土地一万多亩, 荒蕪五千多亩, 达到百分之五十。 蛋土地的原因, 固然同大规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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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不足有关, 而原办法对于节约用地, 防止土地浪费 , 規定得不够具体

细致, 特別是缺乏明确的监督检查制度, 也有很大关系 。 自从一九五六年一月 国务院發

布关于糾正与防止国家建設征用土地中浪費現象的通知, 要求各地对已征土地的使用情

况进行經常檢查以后, 情况有好轉。 比如, 河北省由于对已征土地的使用情况經常进行

检查, 浪费土地的百分比已由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八下降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

之九点三。 为了进一步強調节约用地, 建立与健全监督檢查制度 , 修正草案的第三、 第

十五、 第二十一条规定: 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程, 都不应该举办; 征用土地必須

精打細算, 严格控制建筑密度, 防止多征早征; 已經征用的土地, 如果因計划变更而不

使用或有多余, 必須及时交回; 县级以上人民委員会和用地單位的上级机关 , 必須对使

用土地的情况經常进行监督检查, 發現征而不用和征多用少的土地, 应当及时收回交給

当地农業生产合作社耕种。

审批程序的确当与否, 是控制用地, 防止于地浪費的关键。 原办法关于征用土地的

批准权, 一則中央集中的较多, 二則以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建設事業用地来区别中央或

渚地方政府批准的权限, 也不很合理, 再加以批准建設工程初步設計的机关同批准用地

数量的机关又不統一, 因此在执行中都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 为了符合中央关于行政管

理权限适当下放的精神 和更切合实际地控制用地, 修正草案規定 : 征用土地必須由有权

批准本項建設工程初步設計的机关負責批准用地的数量, 然后再用地所在地的省级或者

县級人民委員会本着尽量用荒地、 劣地、 空地的精神具体核撥用地。 根据最近几年来的

經驗, 这样的規定,亦即是由有权批准建設工程初步設計的机关 一併負責批准用地数量,

才能更有效地合理地掌握用地, 防止土地浪費。 在省、 县兩級人民委員会核撥用地 的

时候, 如果用地虽在三百亩以下 , 但迁移居民超过三十戶 , 或者迁移居民虽在三十戶

以下, 但用地超过三百亩 , 都必須由省 人民委員会核撥 。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由省 人民委員会掌握较为稳妥, 同时也照顧到县級人民委員会处理这类問題的实际困

难。

二 、 关于征用土地的补偿問題。 在原办法制定的时候, 征用土地 补偿费的对象是

个体农民; 农業合作化以后, 發补偿费的对象应当是农業生产合作社。 土地补偿标准 ,

原办法規定为三年至五年的产量总值; 鑒于农業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产、 生活都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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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原来的标准, 就显得有些过高, 同时原办法規定的产量在計算 上也不明确, 修正草

案本着旣照顧群众利益又节省国家开支的原則, 將补偿标准改为 二年至四年的定产量总

值, 从几年来的实际经验来看, 各地土地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有所不同, 对补偿 标

谁規定这样的幅度是适当的。 此外 , 由于群众政治觉悟提高, 有的被征用了少量土地的

农業生产合作社認为不影响它們的生产 和社員的生活, 表示热情支按国家建設, 不要补

偿费。 对于群众的这种精神, 国家应于鼓励; 但必須注意掌握, 旣要防止对群众的政治

热情估計不足, 又要防止不很好考虑群众在被征用土地后生产和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

所以修正草案第九条第一款規定 : “征用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土地, 如果社員大会或者社

員代表大會認为对社員生活没有影响, 不需要补偿, 並經当地县级人民委員会同意, 可

以不發給补偿费” 。 另一种情况, 征用农業社使用的非社員的土地 (如社員在入社前租

来、 典来或者受亲友委托代种、 代管而 由他們帶着入了社的土地) , 各地認为如果該士

地所有人不从事农業生产又不以土地收入維持生活, 可以不發补偿费。 我們覺得可以这

样做, 但也必須經本人同意为宜。 修正草案第九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規定的。

三、 关于对被征用土地者的安 問題。 原办法对于就地在家業上安 強調不够 , 被

征用土地的农民过多地要求轉業, 这同国家多动人 “下乡 上山” 的方針不相符合。 又

原办法对于 移民也規定的不够明确具体, 有的地方會因草率移民造成了劳民伤财的

不良影响。 修正草案針对着这些情况, 首先強調在不影响生产、 生活的原則 下尽量就地

在农業上安置; 如果必須組織移民时, 迁出和迁入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員会必須共同

切实負責。 在組織移民时, 应特别注意, 迁入地区必須有長期定居的生产条件。

四 、 几年来在撥用国家机关、 部队、 企業、 学校、 人民团体等單位正在使用 的国

有、 公有土地时, 原使用單位对于撿用的交换条件, 往往要求过高, 而申請用地單位則

有的对原使用單位的要求, 应该解决的也不予解决。 为了便于解决这些問題, 本着勤儉

建国的精神, 在修正草案第十八条第二款作了补充規定。

(三) 鑒于原办法的几个根本原則 , 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几年来各地对原办法的

执行也比較熟悉, 所以对原办法未作重新起草, 而只作若干的必要修改, 並且仍然沿

用了原办法的名称; 原条女中凡是可以不改动的, 亦都尽量予以保留, 不作改动。 特别

須指出的, 原办法第五条关于征用土地必須向群众进行解釋的規定, 几年来执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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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明很好, 所以修正草案仍保留这規定。 我們認为像处理征用土地这样直接关系到群众

生产和生活的大事, 必須認真貫徹群众路线, 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照顧的条

件下 , 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才能做好。 事实上, 我們国家因建設而

征用土地, 同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只要向群众充分地解釋清楚, 就会取得群众的

同意和支持。 因此, 坚决 做群众路錢是保証做好土地征用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委員会

关于适当提高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

公积金比例的决定

一九五 八年一月 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至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潢討論了国务院周恩

来总理提出的关于近当机品的放 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验笨, 鉴于农業生产新Ş

潮的發展, 为了适当满足农業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家業生产合作社所留

全供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 因此決定对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里第四十三条关于

农業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比例的規定作如下的改变; 在生产不断增長的基础上, 並且

在保証絕大多数社員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則下, 家業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

現金在依照国家的規定納稅並且扣除生产消耗以后, 经过社員大会或 社员代表大会討

南决定,农業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設的貸款和投資在內 ,

可以超过百分之八, 趕营經济作物的合作社, 可以超过百分之十二。 但是, 也不宜超过

太多, 以免影响絕大多數社員收入的逐年增加。 至于遇到丰年或者荒年, 公积金需要多

留或者少留或者不留, 仍然按照高級家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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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适当提高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

公积金比例問題的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業部部長 廖魯言

一、 农業生产合作社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实现农業生产的跟进發展, 争取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並且在今后

的十年内实现全国农業發展綱要, 就必須积極增加农業生产的基本建設 (包括 : 兴修水

利、 添置牲畜农具、 購置除虫器械等等 …… ) , 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不断地增加

社員收入。 农業合作社为了增加 一些基本建設, 就必須付出一定的劳力和資金。 一般的

农業社劳力是充足的, 資金也主要靠农業社自己去解决。 因为, 农業社是集体所有制,

不是全民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業, 它的利潤是上經給国家, 列入 国家預算收

入的, 它增加基本建設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 自然也由国家預算撥付。 集体所有

制的农業合作社增加基本建設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也要由國家所算撥付,

显然是国家的財力所不允許的, 必須是主要靠 業社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国家当然尽力

給予必要的援助。 农業合作社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設, 不仅是發展生产

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 而且又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制度的物質基础。 有了較大的公

共財产, 农業社就会像鋼骨水泥般的巩固起来。

一九五六年是全国实现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 农業社分配的时候, 采取了少扣多分

的原則, 保証大多数社員入社后第一年的收入就有所增加, 这是有好处的。 但是, 随着

农業生产的不断發展, 在保証絕大多数社員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 , 适当增加农

業社的公共积累, 适当 提高公积金的比例 , 則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增加公共积累 , 多办

一些基本建設, 才能使农業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不断地增加社員收入 , 使农業社的巩

固获得可靠的保証。

二、 根据近年来农業生产的發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 适当 增加农業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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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积累 , 也有着完全可能的条件。 一九五六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和百分之七十五

的社員增产增收。 一九五 七年是中等年景,粮食和各种农作物比一九五六年都有增加 , 棉

花比 一九五六年增加三百九十万担, 猪增加三千多万头。 粮食每亩 均产量分别达到了

四百斤 , 五百斤和八百斤指标的, 全国已经有六十五个县(市) ; 棉花每亩 均产皮棉四

十斤 , 六十斤 、 八十斤或者一百斤的, 已經有一百八十四个县 (市) , 亩产一百斤皮棉

以上的棉田有四百一十八万六千亩。 据若干典型調查, 一九五七年农業社增产增收的幅

度, 也比一九五六年高。 山东、 山西 、 浙江、 陝西 、 江西、 河北 、 广东 、 辽宁、 湖北 、

吉林、 黑龙江 、 福建等省不完全的統計,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或者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农業

社, 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甘肃張掖專区全区平均

的生产水平已經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已經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員的收入水平赶

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 敦煌 全县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一千五百七十七

元 (全县共九千九百零四戶农户) , 每人平均二百七十七元六角 (全县农村人口共五万

三千七百四十四人) 。 再从农村信用社的存款看,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統計, 一九五六年

是十亿八千万元, 比一九五三年的增加十倍,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已经达到十八亿元。 有

相当部分农業社还积蓄了一部储备粮, 例如 : 貴州省不完全統計, 合作社的储备粮达兩

亿斤。 湖南湘潭專区六个县五千三百二十个社的統計, 储备五千多万斤粮食, 平均每社

近一万斤。 河北唐山 、 通县两个專区四千九百二十七个社統計, 已有一千四百零七个社

积蓄了儲备粮, 占总社数百分之二十八。 这就說明, 增加农業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 不

但是需要的, 而且是可能办到的。

三、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 在农村中, 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公布了全

国农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 展开了全民討論, 新的农業生产高潮已經形成。 适当增加

农業社的公共积累, 以便 多一些农業生产的基本建設, 实现农業生产的躍进發展, 已

经成为大多数农業社的要求。 一九五七年农業社公积金的比例 一般都比一九五六年增加

了。 实际上已經有一批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二。 例如, 河

南省調查二千五百五十九个社, 一九五七年公积金占純收入百分之八以上的即有九百四

十七个社, 占調查社数的百分之三十七。 又如河北省的通县 区一九五七年合作社的公

积金 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八, 有少数社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 福建龙岩專区有些林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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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合作社, 公积金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些事实說明, 高 农業生产合作

社示范章程关于 “公积金一般地不超过百分之八” , “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 公积金

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二” 的規定, 需要加以修改。 只要按照示范章程, 经过社員大会或者

社員代表大會討論通过, 一般农業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八, 是应该允許的; 经营

经济作物的农業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二 , 也是应该允許的。 否則, 就不能适应

客观实际發展的需要。 高级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原来規定: “遇到荒年, 公积金可

以少留或者不留。 遇到丰年, ……公积金也可以酌量多留 。 ” 这一規定, 仍然有效。 但

是, 这一規定是指荒年或者丰收年的。 为了在中等年成, 合作社的公积金也可以超过百

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二, 仍然要对章程作上述的修改。

四 、 另一方面, 公积金的比例增加与否和增加多少, 仍然必须从各个地区、 各个农

業生产合作社的实际状况出發, 仍然必須坚持以不断發展生产和社員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为前提, 不能增加过多。 因此, 在改变公积金比例规定的时候, 应该同时指出 : “也不

宜超过太多, 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員收入 的逐年增加” 。 为 防止增加过多的毛病, 也

會經考虑过做出最高限度的决定。 但是, 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合作社情况不一, 限度規定

得太低, 还是会有超过的; 限度規定得太高, 反而容易引起某些条件不具备的农業合作

社也按最高标准去扣留公积金。 因此, 沒有規定最高限度, 而只从原則上指出 “不宜超

过太多, 以免影响絕大多数社員收入的逐年增加” , 做为政策界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批准国务院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

股份基金的补充規定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 六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議決議: 原則批准国

务院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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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国务院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規定, 已經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 批准, 現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国务院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

股份基金的补充規定

对于农業合作社社員家庭的劳动力增加或 減少的时候, 他們的股份基金如何处

理, 以及复員軍人, 退伍軍人、 城市居民, 国家机关和企業、 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青

年学生下乡上山入社, 应当如何交的股份基金, 这些問題, 在高级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

章程里沒有規定。 为了使农 合作社处理这些問題有所遵循, 本着鼓励城市居民和其他

非农業人口下乡上山参加农業生产的精神, 同时适当地照顧原有社員利益的原則, 現作

如下的补充規定:

一、 农業合作社社員家庭中, 因軍人員退伍, 学生畢業、 子女婚入、 子女長大等

原因增加了劳动力的, 一律不再交納股份基金。 因家中有人服兵役, 轉業、 子女婚出、

衰老、 死亡等原因減少了劳动力的, 所交纳的股份基金一律不予退还。

二、 沒有家屬在农村居住的退职或者退休的国家机关和企業、 事業單位 的工作 人

員、 复員軍人、 退伍軍人和城市居民, 現在下乡 上山新参加农業合作社的, 一般的都要

交納股份基金。 但是, 由于他們沒有生产資料可以抵交股份基金, 貧农合作基金貸款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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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停止發放, 如果在经济上确实 难的, 可以拨引高级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二

十一条的规定, 由社員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决定, 其股份基金可以 交或少交。 在

经济上特殊困难的可以免交。

三、 城市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業合作社生产, 因为他們本人尚未就業, 原来並

無收入, 入时可以免交股份基金。

四 、 国家机关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家屬 , 企業职工家属、 軍官家屬等回乡参加

农業生产的, 凡是家里已經有人入社並且交納了股份基金的, 可以不再交纳: 原来家中

無人入社, 現在回乡入社的, 照第二条有关规定办理。

五、 国家机关和企業、 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下放到农業合作社进行劳动锻炼的, 因

为第一年由原机关照發工資, 所以他們第一年不敢劳动报酬。

其中, 在农業合作社参加生产超过一年的, 应该交納股份基金, 就用第一年应得的

劳动 报酬 交 。 如果第一年应得的劳动 日报酬多于应交的股份基金,可將多余的部分,

記入农業合作社的公积金項下, 並由原机关和农業合作社于县表揚; 如果第一年应得的

劳动日报酬, 不足 交股份基金, 不足部分由本人 从原机关便得的工资补足。 調出农

業合作社或者因款脱离 業合作社的, 这項股份基金全部轉归农業合作社做为公积金。

在农業合作社参加生产劳动鍛煉为期不超过一年的人員, 一律不取劳动报酬, 也不

经納股侄基金, 他們应得的劳动 日报酬, 全部赠于家業合作社做为公积金。

六、 凡是国家机关和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革命軍人、 企業职工等在农村的家属,

因缺乏或者丧失劳力沒有入社而依靠外出亲 薪給供养的, 他們今后是否入社完全由其

自願, 农業合作社不要强迫他們入社, 也不要向他們索取股 基金。 但是, 他們的土地

应該設法耕种, 或者交家業合作社使用, 不得任意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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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决定簽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国

友好条 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

全权代表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 一次会議决定 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为签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也門穆塔利亞王国友好条的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

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戶口登记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員会于一九五八年一月 九日 第九十一次会議通过, 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澤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戶口登記条例

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九十一次会 通过

第
-
· 条 为了維持社会秩序, 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設, 制定

本条例 。

第二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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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的戶口登記, 由軍事机关按照管理現役軍人的有关规定办理。

居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和無国籍的人的戶口登記, 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 适用本条例。

第三 条 戶口登記工作, 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城市和設有公安派出所的鎮, 以公安派出所管轄区为户口管轄区 ; 乡和不

設公安派出所的鎮, 以乡 、 管轄区为戶口管轄区。 乡 、 鎭人民委員会和公

安派出所为戶口登記机关。

居住在机关、 团体、 学校、 企業、 事業等單位內部和公共宿舍的戶口 , 由

各單位指定專人, 协助戶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記; 分散居住的戶口 , 由戶

口登記机关直接办理戶口登記。

居住在軍事机关和軍人宿舍的非現役軍人的戶口 , 由各單位指定專人, 协

助戶口登記机关办理戶口登記。

农業、 漁業、 鹽業、 林業、 牧業、 手工業等生产合作社的戶口 , 由合作

让指定專人, 协助戶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記。 合作社以外的戶口 , 由戶口

登記机关直接办理戶口登記。

第四 条 戶口登記机关应当設立戶口登記簿。

城市、 水上和設有公安派出所的鎭, 应当每戶發給一本戶口簿。

农村 合作社为單位發給戶口簿; 合作社以外的戶口不發給戶口簿。

戶口登記簿和戶口簿登記的事項, 具有証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

第五 条 戶口登記 戶 單位。 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 , 以主管人 戶

主。 單身居住的自立一戶 , 以本人为主。 居住在机关 、 团体、 学校 、 企

業、 事業等單位內部和公共宿舍的戶口共立一戶或者分別立戶, 戶主負責按

照本条例的規定申報戶口登記。

第六 条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記为常住人口 , 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

記为常住人口 。

第七 条 嬰兒出生后一个月以内 , 由戶主、 亲屬 、 撫 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

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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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嬰, 由收养人或者育 机关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記。

第八 条 公民死亡, 城市在前, 农村在一个月 以内, 由戶主、 亲屬 、 撫养人或者

鄰居向戶口登記 申报死亡登記, 注銷戶口 。 公民如果在暫住地死亡, 由

暫生地戶口登記机关通知常住 戶口登記机关注銷戶口 。

公民因意外事故致死或者死因不明, 戶主, 發現人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

派出所或者乡 、 鎭人民委員会。

第九条 嬰兒出生后, 在申报出生登記前死亡的, 应当同时申报出生, 死亡兩項登

記。

第十 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轄区 , 由本人或者 主在迁出前向戶口登记机关申报迁

出登記, 假取迁移证件, 注鈰戶口 。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 必須持有城市劳动部門的录用証明, 学校的录取証

明, 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証明 , 向當地戶口登记机关申請

办理迁出手續。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 , 必須超过常住地县、 市、 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第 十 一 条 被征集跟現役的公民, 在入伍前, 由本人或者戶主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書

向常往地戶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記, 注銷戶口 , 不愛迁移証件。

第十二 条 被逮捕的人犯, 由逮捕机关在道知人犯家屬的同时, 通知人犯常住 戶口

登記机关注踏戶口 。

第十三条 公民迁移, 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 城市在三日 以内, 农村在十日以內,

由本人或者戶主持迁移証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記, 繳釕迁移证件。

沒有迁移証件的公民, 遇下列證件到迁入地的戶口 登记机关申报 迁入登

記:

一、 复員 、 林業和退伍的軍人, 憑县 、 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軍事机关發

給的証件;

二、 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 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証件;

三、 被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釋放的人, 憑釋放机关發給的

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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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条 被假网、 緩刑的犯人, 被管制分子和其他依法被剝夺政治权利的人, 在迁

移的时候, 必須經过戶口登記机关轉报县、 市、 市轄区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

关批准, 才可以办理迁出登記; 到达迁入地后, 应当立即向戶口登记机关申

报迁入登記。

第十五条 公民在常住地市、 县范国以外的城市暫住 三日以上的, 由暫住地的戶主或

者本人在三日以內向戶口登记机关申报 住登記, 离开前申报注 ; 暫住在

旅店的, 由旅店設羈旅客登記箍随时登記。

公民在常住地市、 县范圍以內暫住, 或者在常住地市、 县范圍以外的农村

暫住, 除暫生在旅店的由旅店設置旅客登記簿随时登記以外, 不办理 住登

记。

第十六条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佳地外出, 暫住的時間超过三个月的, 应当向戶口登记

机关申請延長時間或者办理迁移手稿; 既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迁移条件的,

应当返回常住地。

第十七条 戶口登記的內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 由戶主或者本人向戶口登記机

关中报; 户口登记机关审查 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

戶口登記机关認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向申請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証

明。

第十八条 公民变更姓名, 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 未滿十八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 由本人或者父母、 收养人向

戶口登记机关申請 更登記;

二、 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 由本人向户口登記机关申請

变更登記。

第十九 条 公民因結婚、 离婚、 收养、 認頜、 分戶、 併戶、 失踪、 寻回或者其他事由

引起戶口变动的时候, 由 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变更登记。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根据情节輕重,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罰或者追究刑事

責任:

一、 不按照本条例的規定申报戶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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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报户口的

三、 伪造、 猞改、 轉讓 、 出借, 出卖戶口証件的;

四 、 冒名頂替他人戶口的;

五、 旅店管理人不按照規定办理旅客登記的。

第二十一条 戶口登记机关在戶口登記工作中, 如果發現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 分

子, 应当提請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二条 戶口簿、 册、 表格、 証件,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統 制定式样 , 由

省、 自治区、 直轄市公安机关就签印制。

公民 取戶口簿和迁移証应当繳納工本費。

第二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条例的精神, 结合当地具体情况, 制

定單行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 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戶口登記

条例草案的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長 罗瑞卿

委員長、 各位副委員長, 各位委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戶口登记条例草案, 是根据几年来戶口登記工作的經驗, 经过長期

的准备, 征求了各省、 自治区、 市公安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門的意見起草出来的。 这个条

例草案, 已經国务院全体会議討論通过, 現在提請人大常委会审議。

对于这个条例草案, 我有以下几点說明 :

一、 为什么要制定戶口登記条例?

几年来, 我国的戶口登記工作, 特别是城市的戶口登記工作,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

导下, 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这一工作,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 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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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 維持社会秩序 , 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 由于我們的国家建立才八年, 現行的戶口登記制度还是很不完备的, 它的主

要缺陷是:

第一, 制度不够统一, 不仅城市和农村应該統一的沒有統一一, 就是这个城市和那个

城市也不完全統一。

第二, 有些应当規定的制度, 沒有規定 , 或者規定得不够妥善。 例如 : 公共戶口管

理不健全, 沒有規定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流入城市和控制迁往边防地区的戶口 , 以及沒有

适当限制那些依法被剥夺 政治权利的人的戶口变动, 等等。

第三、 还有一些制度, 适合过去的情况, 今天情况变了 , 需要适当地加以修改或者

廢除。 如像住医院病人的登記报告, 旅店来客的每日 报告, 等等, 都没有适时地加以修

改或者廢除。

为了加强和健全戶口登記工作, 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設迅速發展的需要, 滿足人民在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日益增長的要求, 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 , 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全

統一的戶口登記条例, 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戶口登記条例草案, 就是从上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發,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二項 “保护国家利益,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

利” 的精神制定的。 这个条例的实行, 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 , 我們以为有

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准确地及时地掌握全国人口 的分布、 增減和变动情况, 为我国有计划地进行

社会主义建設, 編制国民经济計划, 正确地貫徹統購統銷, 就筹安排劳动就業和劳动力

調配, 以及节制生育等等重要政策措施, 提供人口資料。

第二 , 証明公民的身份, 以保护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权利和利

益。 例如 : 保护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保护人民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为人民

的劳动就業和受教育, 購买粮布等出具証明, 帮助人民查詢亲友地址, 等 。

第三、 堵塞治安管理中的某些空隙, 限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保

衛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

从这些作用中可以看到, 戶口登記条例是我們国家在行政管理 上的一項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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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 並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联的。

二 、 对于条例草案的具体内容, 有几点需要解釋 :

第一、 戶口登記条例草案的各項制度, 都是遵循着适应国家建設, 为人民群众服务

的原則制定的。 这些制度概括起来, 就是: 常佳 、 住、 出生、 死亡、 迁出、 迁入和变

更更正等七項登記。 其中, 常住人口登記, 主要是掌握固定居住大口 的基本状况, 而其

他六項登記, 則是掌握人口的增減和变动情况。 这些項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缺少了任

何 一項 , 都不能掌握人口 的全貌, 都不能满足国家 和人民的要求。 因此, 这些制度都是

必需的 , 無論城市和农村, 原則上都是适用的。

但是, 为了照顧农村目前交通不便, 戶口工作基础较差等情况, 在第四 、 第八、 第

十三、 第十五等四条中, 都特别作了 一些規定。 对农村户口登記的要求, 比城市要低一

些, 手續更简便 一些。 如像; 农村目前只生存受住 人口登記和出生、 死亡、 迁出 , 迁入

等項变动登記, 不实行评住人口登記; 迁入申报的时限, 城市定为三天以内 , 而农村則

定为十天以内, 死亡申报的时限, 城市是在前, 农村是在 一个月 以内; 城市以为單

位設戶口簿, 而农村期以合作社为單位設戶口簿。

对于机关、 团体、 学校、 企業 、 赤業等單位和农業、 漁業、 鹽業、 林業 、 牧畜業、

手工業等生产合作社的戶口登記, 也根据实际情况, 在第三条中作了專門的規定, 要求

各單位指定專人, 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登記。 这样办好处很多: 一是职工 , 社員登記

并口方便; 二是各單位的人事、 行政工作可以随时了解人口变动情况; 三是便于合作社

制定計划, 組織生产或者进行收益分配; 四是便于戶口登记机关的戶口管理。

从条例草案的內容和手續上都可以說明, 既滿足国家建設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又照

顧到便利群众, 这是我們戶口登記制度的一个特点 。

第二、 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問題。

在第十条第二款 規定: “公民 农村 城市, 必須持有城市劳动部門的录用証

明 , 学校的录取証明, 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机关的准予迁入 的証明 , 向常住 戶口登記机

吳申 办理迁出手續。 ” 为什么 要这样办呢? 就当前情况来 , 因为近几年来, 农村人

口 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比较严重, 而有些机关、 企業單位, 也沒有認真执行緊縮城市人

口的方針, 甚至私自招工 , 随便写信向农村索要戶口証明; 有些單位对于从农村盲目流

• 378 .



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 不仅不积極协助政府动 还乡, 反而利用机关 、 企業的某些便

利, 讓其長期居住。 这样就更加助長了这种混乱情形的严重性, 城市的各項建設計划

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帶來了許多困难, 使得有些城市的交通、 住房、 供应、 就業、 上学等

等問題, 都出現了一定的紧张局面。 同时,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力外流, 也影响农業生

产建設的开展, 对于發展农業生产不利, 也就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不利。

从长远情况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針, 是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 上 , 發展

業和發展农業同时並举。 無論工業生产和农業生产都必需按照国家統一的规划 和 划进

行。 因此 , 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 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进行統一的有计划

的安排, 既不能讓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 也不能讓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而且, 我国当

前情况是城市劳动力已经过多, 农村生产則有很大潛力 , 可以容納大量劳动力 。 因此政

府正在动員幹部和大、 中、 小学畢業學生下乡 上山, 这就更不难了解要制止农業人口管

目外流的必要。

此外, 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 因为找不到职業, 生活就会發生困难, 有些人就

会流浪街头, 少数人甚至会被坏分子所勾引 , 进行偷窃、 詐騙等犯罪活动, 破坏城市祉

会秩序。

由此可見, 适当地解决农村人口 盲目流入城市的問題, 不仅是国家的需要, 也是广

大人民的要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针对这种情况, 發出了 “关于制止农村人! 盲目

外流的指示” , 指示中要求 “进行严格戶口管理” , 以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 因此,

在戶口登記条例中对于这个問題作相应的規定, 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 要制止农村人口

盲目流入城市, 主要还是要依靠党 和政府的各項工作, 特别是要做好群众工作, 依靠多

数人来劝說少数人, 才能完全达到 目的。 但是, 健全的戶口登記工作, 也是一个必要的

条件。

第三、 适当控制迁往边防地区的戶口 問題。 在第十条第三款 規定 : “公民迁往边

防地区 , 必須經过常住地县、 市、 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 这是因为, 我国很長 一部分

边防地区是我們国防的門戶, 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 保衛国防前哨的安全, 对

于迁入的人口 超过 一定的批准手續, 是必要的。

第四 、 公民因私事外出 , 暫住的問題。 在第十六条中规定: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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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出、 暫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的 , 应当向戶口登记机关申請延長時間或者办理迁移手

我; 旣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迁移条件的, 应当返回常住地。 ” 这个规定 , 对于广大人民

正常的外出、 暫住是沒有任何約束的。 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 公民因探亲、訪友､治病、

旅行等外出、 住所需要的时间, 一般的說三个月是足够的。 如果需要延長外出 , 暫住

时間, 只要向戶口登记机关講明理由, 就可以延長; 合乎迁移条件願意迁移的, 也可以

办理迁移手續。 路途遙远的, 旅途中的时间还可以不計算在三个月以内。 这个规定对于

少数不务正業, 游手好閑, 利用外出 , 暫住長期流浪在外, 不事生产, 扰乱社会秩序的

分子来說, 确是一种約束。 但是对于这种人加以约束, 是完全应该的, 因为这样做, 才

能使他們在生产崗位定居下来, 这对于保証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改造他們本人, 都

是完全必要的。

第五, 第十四条规定 : “被假釋, 緩刑的犯人, 被管制分子和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

权利的人, 在迁移的时候, 必須經過戶口登记机关 报县、 市、 市轄区人民法院或者公

安机关批准, 才可以办理迁出登記; 到达迁入地后, 应当立即向戶口登记机关申报 入

登記。 ” 这样規定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他們中間的一些人, 利用户口迁移, 逃避监督改

造, 或者从事犯罪活动。 这样做, 不仅对社会治安有利, 就是对这些人的改造也有好

处。

三、 条例草案中某些帶有約束性的規定, 同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否有抵触呢?

应該說是沒有抵触的。

我在前面已經說 , 我們的戶口登記制度, 就其具体作用 說, 不仅是服务于社会

主义建設和維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項重要措施, 而且也是直接保护广大人民政治权利和

经济利益的一項重要措施。 就其根本目的来说, 它就是为我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济上創

造一个幸福的美好的前途而服务的。 因此, 它不但不会同广大人民的自由有抵触, 而且

是保护广大人民的自由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 统筹兼顧,适当安排, 是我們国家的根本方針。

無論是發展国民经济, 或者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都是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的,都必須

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發。 毛主席指示我們說: “我們作计划、 办事, 想問題, 都要从我

国有六亿人口这 一点出發, 千万不要忘記这一点” 。 戶口登记条例草案正是根据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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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来考虑加强和健全戶口管理工作的。 条例草案中某些帶有約束性的规定, 比如制止

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控制迁往边防地区的戶口 , 以及公民外出, 暫住时间的規定等, 也

都是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針, 为六亿人口着想, 对六亿人口負責, 来保护广大人民

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 因此, 它同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是沒有抵触的, 而且是保护

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的; 它同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沒有抵触的, 而且是保护公民的

居住和迁徙自由的。

当然, 我們戶口登記条例草案中某些帶有約束性的規定, 对于少数人的只顧自己 、

不顧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盲目流动迁徙行为, 是有抵触的。 但是这种抵触, 並不是限制公

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这是因为宪法所規定的自由 , 是有 导的自由, 不是無政府狀

态; 是广大人民的自由, 不是少数人的个人絕對自由 。 如果允許少数人有个人 绝对 自

由 , 允許少数人有只顾自己, 不顧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盲目流动迁徙自由, 那么 , 就必然

会使得国家統筹安排的方針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計划不能順利执行, 必然会使得广大人民

的工作、 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损害, 其结果必然是妨碍广大人民的自由, 也当然

会妨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因此, 限制少数人这种不合理的盲目流动迁徙 “ 自

由” , 正是为了保护多数人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 而且还应该看到, 对于这些少数人

来說, 也仅仅是限制他們这种盲目流动迁徙的不合理行为, 对于他們正当的居住和迁徙

自由 , 我們是絲 也不加以限制的。 比如居住农村的公民, 只要他們持有城市劳动部門

或学校發給的录用、 录取証明, 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 的証明, 完全 可以迁往

城市, 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同时, 对于这些少数人来说, 限制他們这种盲目流动迁徙的

不合理行为, 正是对他們自己有利的。 如果縱容他們脫离国家就筹安排, 違反 广大人民

的集体利益, 盲目流动迁徙, 那就对国家、 人民不利, 对他們自己也不利。 因为只有国

家發展了, 他們 自己才能發展; 大家过好日子了, 他們自己才能过好日子。 試想, 一个

7人,如果脫 了国家的安排, 違反了集体的利益, 自己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怎么

能 得到真正的保障呢?

由此可見, 条例草案中某些帶有約束性的規定, 同宪法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 是完全 一致的。 我們相信, 广大人民根据自己在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中的切身体驗, 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因而也是会拥护这些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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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怎样执行这个条例

戶口登記条例问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 , 必須依與大家的自觉 , 才能貫徹执行。 現在

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 和組織程度 , 已經空前提高 , 大多数群众已成了遵守戶口制度

的習慣。 但是还有少数人, 沒有遵守或者沒有很好遵守这个制度 , 其中有的是由于 不了

解这个制度的內容和意义, 有的是由于自私自利和潮帽。 另外, 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坏分子, 故意破坏这个制度。 因此, 在貫徹执行这个条例的时候, 必須采取依靠

多数、 督促少数, 防范坏人的方針。 应当在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做好宣傳教育工作, 使 戶

11 登記工作的意义和各种制度, 家喻戶曉, 人人明白 。 戶口 登記机关和戶口登記工作人

員, 在工作中应当联系群众, 依靠群众, 便利群众, 並帮助他們解决困难, 勤勤恳恳地

为群众服务。 对于違反戶口 制度的人的处理, 主要还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 , 只是对于

那些構成了違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 才給以适当的处罚, 而处罚的目的, 也还是为了

育。 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破坏戶口制度, 进行犯罪活动, 必須依法惩办。 我們

相信, 只要坚决地依靠群众, 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个新的戶口登記条例, 一定能够

很好地貫徹执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广东省选出的龙三公代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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